乌海市卫生健康委优化营商环境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效能，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体验，努力打造良好卫生健康发展环境，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现根据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的要求，结合我市卫生健康工作实际，就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医疗服务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四次全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自治区和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聚焦制约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看病就医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以服务人民为中心，坚持突出重点合力攻坚、坚持转变职能优化服务、坚持机制创新整合发展的基本原则，不断强化服务理念，真正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认同感。
二、工作目标
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标先进地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提出的为民办实事的要求，树立“便捷”、“温情”、“高效”的理念，打造公正、透明、可预期营商环境和方便、快捷、舒心的医疗服务，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
二、政策措施
（一）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按照每千常住人口1.5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预留规划空间。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支持社会力量引进国内外优质医疗资源合作开办医疗机构，支持社会力量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的服务领域。对符合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和准入资质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在设置审批、执业登记等方面，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其提供的签约服务，在转诊、收付费、考核激励等方面与政府办医疗机构提供的签约服务享有同等待遇。激发医疗卫生领域社会投资活力，推动形成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优势互补、良性竞争、分工协作、健康发展的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新格局。
（二）清理行业保护和行政垄断行为。严格清理、废除妨碍卫生健康领域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审查主体，按照“谁起草、谁审查”原则，在公文拟制过程中，严格对照审查标准对拟制的公文进行审查。开展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情况“回头看”，不得以规范性文件、会议纪要等任何形式对社会资本设置附加条件、歧视性条款和准入门槛，政策制定前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结果向社会公示并接受监督。
（三）推进公正公平监管。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违法者依法严惩、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进综合监管和检查处罚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积极推行“互联网+监管”，配合完善我市“互联网+监管”平台建设，推行网上实时监管，不断提高监管效能。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禁止“一刀切”等简单粗暴做法，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对一般违法行为要审慎研究、妥善处理，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坚决杜绝一味罚款、一罚了事，让市场主体和群众在每一次执法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优化就医流程方便患者便捷就医。紧紧围绕群众最关注的看病信息、看病过程、看病结果，全面加强医院管理，着力优化服务流程，让患者挂号少排队、候诊少等待、检查少跑腿、取药少麻烦、诊疗更暖心、服务更贴心、付费更放心、住院更省心。合理设置科室，二级以上医院必须设置导医台，落实导医人员;医疗机构在就医高峰时段要有导引人员，相关人员要业务熟练行为规范，有亲和力。危重病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及高龄患者优先就诊，开通绿色通道。突出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探索推行医疗服务流程“网上办”、“马上办”、“一次办”、“我帮办”，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确保就医方便快捷。加强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业务知识培训，凡到服务窗口的办理的事项，全面推行一次性告知、一表申请、告知承诺制等，做到办事指南“一单清”、群众咨询“一口清”、受理材料“一手清”、业务办理“一次性完成”。
(五)规范医护服务，加强医患沟通。严格执行医疗服务规范，实行首问和首诊负责制;医务人员工作时间穿工作服，着装整洁，佩戴胸卡(牌);医生对患者或家属病情沟通充分，问诊耐心细致;检查、用药、耗材、医保目录内项目交代清楚明了;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耐心向患者介绍病情和治疗方案，解答患者咨询事项;采取合理措施，保护患者隐私;探索推行科室AB岗制度，杜绝工作时间科室无人接诊;开通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方便患者缴费。持续改进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提升医疗服务同质化程度，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
(六)建立医师回访制度，延伸服务时空。患者出院后主治医师回访应不少于一次，特殊患者应适当增加回访次数，及时了解患者近期情况，提出下一步合理化建议，告知其日常应注意事项。
(七)开展“健康教育进科室”活动。医疗机构相关科室每周至少开展一次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个性化健康知识宣传和健康技能教育，向患者交流日常防病注意事项，指导其科学合理饮食合理用药，了解相关病理知识，向患者及其家属宣传健康素养66条等知识。
(八)畅通患者投诉渠道，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在重点醒目位置公布24小时举报电话，医疗机构要公布院长或主要负责人投诉电话，凡是患者投诉求助，必须在第一时间处理到位，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解决患者遇到的困难。
(九)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弘扬卫生行业正能量。加大医德医风建设力度，严格执行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有关规定，视患者为亲人，视质量如生命。牢固树立为患者服务意识，做到不误导病人，不介绍病人到院外就医、购药，不收受病人红包，不接受病人吃请，不推诿病人。
（十）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医疗秩序，严厉打击和整治各类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医疗骗保行为、发布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信息的行为、违规收费、乱收费、诱导消费和过度诊疗行为，净化行业环境，整顿和规范医疗秩序，守护医疗质量安全底线，促进医疗行业规范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探索建立健全医疗机构监管长效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在压实责任上下功夫。各区卫生健康委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提高思想认识，把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医疗服务工作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来抓。要强化责任意识，各区卫生健康委及各有关医院院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挂帅、一线指挥，成立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医疗服务行动领导小组，结合实际制定本区、本单位“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医疗服务”具体实施方案，迅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明确目标，细化任务，压实责任，创新举措，专项研究部署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医疗服务活动工作，做到与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推进，全面推进落实各项举措。
（二）强化监督走访，在高效精准上下功夫。各区卫生健康委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落实管理责任，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大督导走访活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逐一明确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时限，做到督办落实、办结销号的管理模式，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的良好作风。对存在不认真履行职责、失职、渎职等行为的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依法严厉问责。
（三）强化宣传发动，在提升知晓上下功夫。各区卫生健康委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切实加强工作宣传引导，多形式组织学习中央、自治区、乌海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文件精神，制作多样化宣传材料，利用各类媒体多渠道、全方位进行宣传，向广大群众宣传解读卫生健康部门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医疗服务的举措，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同时，加强舆情监测，着力解决对企业、群众的合理诉求，回应媒体和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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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乌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

组  长：信  蕊   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李普联   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郭  歌   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茂林   卫健委党组成员、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组长
张国华   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俊平   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何洪波   卫健委四级调研员
成  员：李  夏   卫健委医政医管科科长
王  鑫   卫健委办公室主任
董雅龙   卫健委法规与体制改革科科长
马春微   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
贡斯乐玛 卫健委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科长
魏  玲   卫健委卫生应急办主任
孙  颖   卫健委综合监督科负责人
魏玉君   卫健委职业健康科科长
赵  静   卫健委人口家庭与老龄健康科科长
荆  蓓   卫健委宣传与科级教育科科长
高  霞   卫健委蒙中医药管理科科长
王浩杰   卫健委爱国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董雅龙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实行会商研判制度，成员对卫生健康行业存在的营商环境问题提出会商申请，由董雅龙同志召集各成员召开会议进行集体会商，共同协商研究疑难问题，确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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